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晋政办发〔２０２２〕５８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涉企政策服务平台建设应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

«山西省涉企政策服务平台建设应用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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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涉企政策服务平台建设应用

实施方案

为精准推送政策信息,帮助企业用活用好政策,让市场主体安

心发展、更好发展,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

的意见»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化市场主体倍增要素服务保障的

若干措施(试行)»,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２０２２年底,基本建成全省涉企政策服务平台,逐步推进各级

惠企政策上线、推送、兑现“一网通办”,实现有关省直部门全覆盖、

设区市试点应用.２０２３年底,实现全省各级各部门惠企政策“应

上尽上”“应兑尽兑”,“免申即享”类惠企政策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予

申报、直接享受,省、市、县三级惠企政策一次申报、一个平台办理,

快速兑现.

二、主要任务

(一)建设全省统一涉企政策服务平台

１推进涉企政策服务平台建设.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统一建设省、市、县三级共享共用的全省涉企政策服务平台,

并按照国产化要求在省级政务云部署.通过建设政策管理、政策

申报、政策审批等子系统,实现省、市、县三级涉企政策发布、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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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推送、申报、审批及兑现等“一站式”管理.各级政府按照有关

工作要求,开展平台推广应用,做好本级平台业务及网络安全监

管.(省审批服务管理局,市县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实现政策数据资源共享.依托省级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建立健全数据共享交换机制,整合全省各级各部门现有涉企政

策业务数据,建立统一数据库,为涉企政策服务平台提供数据支

撑.在确保数据安全前提下,按照统一数据标准完成数据归集,加

强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信息资源共享应用,推动企业信用、纳税、

市场主体登记、社保等有关数据共享,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

共享和交换,构建跨层级、跨部门一体化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机

制.(省审批服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

统计局、省市场监管局、省小企业局、省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健全完善“一企一档”功能.以全省企业市场主体法人库

数据信息为基础,全面整理企业的数据信息.按地域、行业、规模、

类型、经营、发展等因素标签化梳理企业信息,完成企业信用、纳

税、市场主体登记、社保情况等有关数据对接共享,建立数据开放

共享机制.畅通惠企数据供应链,建立企业档案,逐步完善企业画

像,打造企业空间,实现“一企一档”.(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

委、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统计局、省小企业局、省税务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二)推行惠企政策清单式管理

４建立健全惠企政策库.参照涉企政策服务平台有关技术

—３—



标准及材料规范,梳理汇总国家级和省级已出台惠企政策,形成惠

企政策清单,建立惠企政策库.新发布的政策,符合公开条件的,

政策发布单位应及时将各类惠企政策的制定依据、金额、发放标

准、申领条件、主管单位、申领方式、有效期等内容梳理成目录清

单,主动报送本级涉企政策服务平台主管单位,统一纳入政策库.

(省审批服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科技厅、省工信

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小企业局、省税务局等部门,市县

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５制定财政兑现惠企政策清单.对需要省级财政拨款兑现

的惠企政策进行梳理核查,形成省级财政兑现惠企政策清单,统筹

用于实现惠企政策兑现的资金,确定资金拨付计划.(省财政厅负

责)

６编制惠企政策兑现指南.对需申报兑现的惠企政策,要依

据惠企政策库,编制包含申报材料、办理流程、截止日期、办理时

限、兑付金额等要素的政策兑现指南,并在涉企政策服务平台公开

发布.对“免申即享”类政策,公示政策兑现标准及结果,接受公众

监督.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政策解读工作,完善政策咨询应答、办件

辅导及诉求响应机制.(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财

政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小企业局、省税务局等部门按职

责分工负责)

(三)完善相关机制

７建立健全政策匹配推送机制.以“一企一档”功能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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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标准政策信息库中的各类政策与企业信息进行对比,精准推送

匹配政策至企业空间,真正实现“政策找企业”.(省发展改革委、

省市场监管局、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统计局、省小企业局、省税

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８建立健全政策事前、事中、事后评估的长效机制.畅通企

业对政策的意见反馈渠道,建立“企业直通车”制度,推动和引导企

业参与惠企政策制定、实施、调整各环节,提高政策惠企实效.运

用平台数据对政策兑现情况进行评估分析.建立政策兑现监测体

系,围绕政策受理、审批过程、办理时效、办理结果等维度开展政策

兑现统计监测.(省审批服务管理局负责)

９建立健全惠企政策服务机制.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立

涉企政策服务平台服务窗口,发布政策兑现指南,在自助办件一体

机上配置政策搜索引擎,指引企业使用涉企政策服务平台,进行在

线申报.对发布政策兑现过程中常见的高频咨询问题进行分类汇

总,并作简洁明了的统一解答.加强与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的对接,做好政策咨询、投诉及受理服务,及时处置相关问题.(省

审批服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商务厅、

省市场监管局、省小企业局、省税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实施步骤

(一)全省平台统筹建设(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底前)

全面推进涉企政策服务平台建设,实现政策发布、政策推送、

政策申报、项目审批、结果公示、政策兑付等功能,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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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基本完成平台基础功能建设.

(二)设立线下综合服务窗口(２０２３年６月底前)

在省、市、县政务服务大厅设立涉企政策服务平台服务窗口.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底前,省级及设区市试点建成线下涉企政策服务平

台服务窗口.２０２３年６月底前,全省建成线下涉企政策服务平台

服务窗口.

(三)涉企政策服务平台试运行(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底前)

按照“谁制定、谁梳理、谁解读、谁更新”的原则,全面梳理省级

以上惠企政策“一张清单”,收集并在涉企政策服务平台上发布惠

企政策文件和政策解读.开展事项调研工作,首批选择１－２个省

级部门的事项试点推行线上申报审批.

(四)试点地市推广应用(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底前)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前,采取分批推广的方式完成试点地市推

广应用.按照省级做法完成市级惠企政策“一张清单”、惠企政策

文件和政策解读的收集、汇总工作.开展事项调研工作,首批选择

１－２个市级部门的事项试点推行线上申报审批.

(五)全省推广应用(２０２３年６月底前)

收集各部门使用意见,进一步完善涉企政策服务平台,增加政

策督查、政策评估等服务功能.按照“成熟一批、开展一批”的方

式,有序推动各级各部门在涉企政策服务平台上进行政策发布、受

理政策申报、落实政策兑现.２０２３年６月底前实现全省惠企政策

在涉企政策服务平台上公开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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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组织本地区、本单位按照规定的时间

做好上线应用工作.设置专人专岗,落实岗位责任,建立通报机

制,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二)科学统筹推进

采用“全省统筹建设、省市县分级管理”模式建设平台.在项

目建设和试运行初期,尊重各市、省直各部门同类系统建设的发展

现状,预留系统接口,按统一规范标准先对现有系统进行信息数据

共享对接,条件成熟后再推进系统的更换整合.对尚未开发或者

原有系统需要更新换代的地区和部门,原则上应直接上线应用涉

企政策服务平台,不得再另行开发相关系统.

(三)做好资金保障

系统开发建设费用由省级承担,建成后提供各级各部门使用.

各设区市政府要组织好平台推广实施工作,统筹现有经费渠道合

理安排本区域日常运营及推广实施等费用.如有新增个性化需

求,建设费用由各地自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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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
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日印发　


